
故给国家、 企业、 个人均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。

研究尘肺病所致经济损失的目的 , 除估价尘肺病

造成经济损失的程度外 , 更重要的是引起有关领导对

防治尘肺病的关注。企业领导和有关部门为了保障职

工的身心健康 , 为了企业的经济腾飞和祖国建设事业

的兴旺发达 ,必须采取有效的防尘措施 ,搞好综合防尘

工作 , 以降低尘肺病的发生。

(本文承蒙大连市劳动卫生研究所技术顾问孙本志主任

医师修正、 指导 , 仅此致谢! )

(收稿: 1997-10-30　修回: 1998-06-08)

一起急性硫化氢中毒事故的调查分析

王建平　肖方威

　　

　　本文报道某农药厂三唑磷车间乙基氯化物工段发

生的一名家属工急性硫化氢中毒死亡事故的调查分析

结果。

1　事故发生经过

1996年 8月 18日 11时 30分 ,某农药厂劳动服务队家

属工吴某 (女 , 30岁 )到该厂乙基氯化物工段顶替其丈

夫清理抽滤槽内的残渣。到岗后 ,她未与工段当班管理

人员联系 ,在未打开通风机通风的情况下 ,仅佩戴已用

过多次的劳护 101型防毒口罩便进入抽滤槽内清理残

渣。大约在 12时左右 , 另一名家属工到岗 , 发现吴某昏

倒在抽滤槽内 , 即呼救。10分钟后 ,闻讯赶来的车间工

人将吴某从抽滤槽内救出 ,立即送到厂卫生所 ,经清除

被污染的衣服 ,用清水净身等简单处理后 , 12时 30分送

往市急救中心抢救。患者入院时呈昏迷状态 , 抽搐、 大

小便失禁、 呼吸困难、 双肺布满湿性 音 , ECG示心

肌损害 , 经抢救无效 , 患者因呼吸循环衰竭于 8月 19日

9时 30分死亡。

2　现场调查

乙基氯化物工段是为生产三唑磷而配套引进的一

套工艺生产装置 , 主要生产三唑磷的中间体二乙氧基

硫代磷酰氯。主要原料有五硫化二磷、 乙醇、 氯气、 硫

化钠等 , 上述原料按工艺要求依次输入密闭的反应釜

中 ,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生成二乙氧基硫代磷酰氯、硫化

氢、 氯化钠、 硫磺等 , 反应结束后由管道排入外高

1. 2m、 内高 0. 9m、 直径 1. 6m的半敞开式的抽滤槽内

将液渣分离。每班生产结束 ,由厂劳动服务队前来清除

槽内的残渣。抽滤槽边装有 1台直径 0. 4m的轴流式通

风机。现场调查时 ,在抽滤槽及其周围可闻及臭鸡蛋样

刺鼻的气味。

　　作者单位: 365000福建　三明市职业病防治院

　　 8月 20日上午 ,在事故现场模拟事故发生时的生产

条件 (未开抽滤槽边通风机 )测定抽滤槽内的硫化氢浓

度为 320～ 360mg /m3 (国家车间空气卫生标准为

10mg /m3 )。打开通风机通风 15分钟 , 槽内硫化氢浓度

降至 20mg /m3 , 通风 30分钟后 , 槽内硫化氢浓度降至

5mg /m3。

3　讨论

五硫化二磷与乙醇反应时可产生硫化氢 , 硫化钠

在酸性条件下 (氯在反应过程中生成盐酸 )也可产生硫

化氢。虽然在釜内反应产生的大部分硫化氢已抽出回

收利用 , 但排入抽滤槽内的残渣仍可继续反应产生硫

化氢。由于硫化氢比空气重 (相对密度 1. 19) ,在不通风

的情况下 ,可沉积于抽滤槽内。现场模拟测定结果证实

抽滤槽内确有高浓度的硫化氢存在。

造成这起急性硫化氢中毒死亡事故的原因主要有

以下几个方面: ( 1)该厂在该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、

初步设计、施工设计的整个过程中 ,未按国家有关规定

办理卫生防护设施的卫生审查批准手续 ,项目竣工后 ,

未经卫生、 劳动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验收便擅自投入

生产。 ( 2)该厂技术部门在引进、开发二乙氧基硫代磷

酰氯生产工艺时 , 对清渣岗位潜在的硫化氢危害认识

不足 ,未制订有效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,以致抽滤槽内

清渣作业无人监护 ,抽滤槽边的通风机的开启、关闭无

章可循。 ( 3)用工管理混乱 ,厂劳动服务队未经工段同

意 ,擅自允许家属顶替职工上岗 ,致使家属在不具备岗

位安全防护知识的情况下进行作业。 ( 4) 有关部门对

个人防毒用品的使用检查监督不力 , 造成死者使用了

未更换防毒药剂的失效防毒口罩。

(收稿: 1996-11-15　修回: 1996-12-3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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